
采购需求

前提：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条款，供应商不满足的，

将按照无效响应处理；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重要条款，供应商不满足

的，将在详细评审中加重扣分。

一、项目概况

★（一）采购清单

包号 采购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单项目采购预算及最高限价

（人民币/元）
备注

项目

本身
手术显微镜 1 套 2250000.00

允许采购进

口产品

注：1.此报价包含货物、材料费、包装费 、运输费、装卸费（卸货至采购人指定位置）、

税金等所有费用。

2.如所供货物为医疗器械的，医疗产品注册证上的名称与采购标的名称不一致的，需

在《报价一览表》的“备注”中明确，验收以医疗器械注册证上的产品名称为准。

3.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为工业（制造业）。

二、技术、服务要求：

1.技术参数

1.1 主镜

1.1.1 双人四目,适用甲状腺、乳腺外科、淋巴外科等显微外科手术；

1.1.2 一体化触摸屏集控系统：通过≥24 英寸触摸屏集控光学、支架、影像及

照明设置，触屏新建用户个性化设置和新建患者账户，新建用户和患者数量不限；

1.1.3 具有全光路复消色差镀膜技术；

1.1.4 无级变倍系统，放大倍数：最小放大倍率≤2X ，最大放大倍率≥16X（12.5

倍目镜下）通过增倍器可达 40 倍；



▲1.1.5 单一连续可调物镜下，最小工作距离≤200 mm，最大工作距离≥625mm；

▲1.1.6 广角目镜，屈光补偿+5D/-8D，眼杯高度可调；

1.1.7 主镜可绕垂直轴旋转≥540º，左右倾斜：-45º/45º，前倾-30º/后倾 130º；

1.1.8 12.5X 双目镜筒，0-180 可调，可左右 360°旋转；

1.1.9 全功能可编程手柄，可自由设定控制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变倍、调焦、

拍照、视频、亮度、景深控制；

1.1.10 单个可编程按钮功能≥14 种；

▲1.1.11 景深与亮度智能联动：切换大小景深通过≤1个按键完成 ；

1.1.12 智能远程诊断：无外挂模块，可通过全内置主机的远程服务平台实现远

程机器使用日志、报错和故障排除等售后服务功能；

1.1.13 机头后备手动旋钮：机头具备手动调焦、变倍和调光圈大小的旋钮；

1.1.14 变焦变倍关联：自动将聚焦速度与放大倍率相匹配，在较高放大倍率时，

将自动降低预选的聚焦速度；

1.1.15 变焦锁定：适用于激光手术，通过触屏变焦锁定开。

1.2 对手镜

1.2.1 面对面分光器，0-180 度倾角可调镜筒，配置 12.5 倍目镜、翻转部位全

金属材料；

1.2.2 屈光补偿+5D/-8D。

1.3 照明系统

1.3.1 支架上冷光源照明系统,经光纤传导到显微镜；

1.3.2 照明光源：主光源及备用光源≥300W 氙灯照明系统，具有自动切换功能，

具有剩余时间提示和亮度报警功能；

1.3.3 照明安全：光亮度和工作距离联动，光照范围与术野联动；

▲1.3.4 通过全触摸屏显示器操作照明强度调整、照明速度调节、聚焦照明联动

以及照明开关功能；

1.3.5 自动调节亮度：为了实现目镜中稳定的图片亮度，根据工作距离和放大

倍率调整照明亮度。



1.4 支架系统

▲1.4.1 平衡调节：无需分步，镜头于支架的整机平衡仅需要≤1个按键完成；

1.4.2 显微镜支架底盘尺寸≥839mm×839mm，支架稳定性更好；

1.4.3 支架具有 6关节电磁锁开关，支架臂上具有电磁锁；

1.4.4 智能防震颤支架：支架才用智能感应减震马达，使支架快速减震停摆；

1.4.5 术中或术前平衡时有远离病人或不在患者上方的图示性保护提示；

▲1.4.6 过顶设计，支架最大高度≥2370mm，有效臂展（立柱中心轴至光学系统

中心轴之间的距离）≥1600mm；

1.4.7 支架采用大直径轮子方便移动；

▲1.4.8 自动抽真空：支架可通过触摸屏触发抽真空系统，将消毒套内空气变频

抽吸排除，使消毒套紧紧贴敷在支架臂上，降低术中污染风险；

1.4.9 具备 XY 平移微调功能，实现高倍术野下的视野微调；

1.4.10 XY 平移变倍关联：自动将电动的 XY 行驶速度与放大倍率相匹配，在

放大倍率时，将自动降低预选的调整速度。

1.5 摄像系统

▲1.5.1 具备一体化设计，镜体内完全内置有高清摄像头（不低于 1920*1080p），

无需外接分光器和视频适配器;

1.5.2 视频输出端口 HDMI, DVI-D, HD-SDI,网络端口；

1.5.3 照片格式（包括但不限于）：JPEG，PNG；

1.5.4 音频功能：可通过界面触控调焦音频大小。

1.6 术中血管荧光模块

1.6.1 全高清血管荧光造影模块；

1.6.2 造影剂：吲哚菁绿；

1.6.3 全内置模块：整体荧光模块全内置，不占分光器接口，不影响助手镜对换；

1.6.4 启动模式：可通过手柄按钮一键启动或触控屏启动；

1.6.5 黑白影像可同时输出至外部监视器；

1.6.6 自适应增益：荧光亮度增益可调，确保术中成像效果清晰可见；

1.6.7 自动回放：通过自定义集成化手柄可进行自动回放图像；



1.6.8 荧光视频回放设定：可通过触屏界面设置 IR 800 视频记录的重复次数；

1.6.9 可通过主触摸屏一键设置。

★2.配置清单

2.1 显微镜主机 1个；

2.2 氙灯 1套；

2.3 防尘套 1个；

2.4 落地式电磁锁支架 1个；

2.5 180 度倾角可调主刀镜 1个；

2.6 对手镜 1个；

2.7 连续变焦物镜 1个；

2.8 多功能手柄 2个；

2.9 内置高清摄录像系统 1套；

2.10 一键平衡系统 1套；

2.11 抽真空系统 1套；

2.12 一体化≥24 英寸全触摸屏监视器 1个；

2.13 血管荧光模块 1套；

2.14 三档变倍器 1套；

★三、商务要求（以下服务条款产生的所有费用应包含在本次报价中）

（一）交货方式

1.交货时间：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国产设备 60 天、进口设备 90 天内交付全

部产品。

2.交货地点：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

道 368 号）。

（二）安装验收

1.开箱检验，采购人与供应商应共同对设备的包装、外观、设备品牌、原厂

商、产地、规格型号、数量进行检验。所提供的产品国产设备生产日期应在自合

同签署之日往前推算 9 个月内；进口设备生产日期应在自合同签署之日往前推



算 12 个月内。如在开箱检验中发现所交付的合同设备有短缺、损坏、不合格产

品等或与合同、随机文件不相符的情形，供应商应于约定交货时间内、最长不超

过交货截止时间 5个工作日予以无条件补足、更换,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待设备补足或更换后，甲乙双方重新对合同设备进行检验后再组织安装调试。

2.供应商应派专业工程师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在安装过程中，采购人工程师负责对设备安装调试予以配合和相应的协调工

作。

3.供应商对设备所进行的安装调试应与招标（磋商）文件约定的性能完全一

致，且不能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安装调试完毕，双方根据招标（磋

商）文件的技术标准共同进行验收，供应商向采购人交付合同设备的质量合格证、

保修单、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等相关资料。在验收过程中，如合同设备的一项

或数项指标未达到设备技术资料所规定要求，供应商应于约定交货时间内、最长

不超过交货截止时间 5 个工作日予以无条件补足、更换,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

损失，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报告，并加盖

公章确认。验收报告仅证明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截止出具检验报告之日时可以按

招标（磋商）文件、合同要求予以接受，但不能视为供应商对设备存在的潜在质

量缺陷所应负的责任的解除，此验收报告不作为对设备质量认定的依据。

4.验收标准以招标（磋商）文件技术参数及要求和相关行业标准为准，属于

强检或需要校准的设备，安装后第一次计量检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达不到标

准采购人可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

5.提供的资料

5.1、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

5.2、进口产品按要求提供报关单、完税证明，属商检产品提供商检报告。

6.安装调试设备完后及时清理现场垃圾。

（三）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供应商保证提供的设备必须为正规渠道销售的设备，并为全新未使用过的。

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检测标准，供应商承诺所供设备与成交所示设备明细完全一

致，不存在任何偏差。



2.如因设备的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

定，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保证合同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应

商须承担由此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4.供应商负责指导和培训采购人维修及使用规范，主要内容为设备的基本结

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修理，日常使用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

急情况的处理等，培训地点在设备安装现场或按采购人安排。

5.供应商提供≥3年的质保期，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之日算起。在此期间所

有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生产厂家若提供更长的保修期限，应由生产厂家出具

盖章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及厂家资质材料。

6.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报修，须在 24 小时内到现场检修（不可抗力

因素除外），迅速解决问题。如因供应商无法及时到场检修或者不配合进行检修，

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进行检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7.供应商保证年开机率大于 95％（按 365 天计算），若≤95％则每少一天，

相应延长保修期七天。保修期满后，供应商可以继续为设备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四）付款方式

（一）采购人验收设备合格后向供应商支付合同合计金额 95%的货款。

（二）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壹年后无任何质量问题，剩余合同合计金额 5%的货

款采购人无息一次性支付给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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